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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癲癇症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疾病，根據流行病學的研究統計指出，

每一千人中大約 5~10 人患有癲癇症，因此台灣現有的癲癇人口約在

10~20 萬人左右。目前對癲癇症的定義如下： (1)它是一種先天或後

天性的原因引起的慢性腦部病變，(2)它的原因是由於腦部細胞過度

放電所引起的現象，(3) 臨床上可以看到的特徵是一種突發性而且是

短暫性的發作，同時會有反覆性的發作情形。如果符合這種定義的

話，我們就稱它作癲癇。 

二、發生癲癇的原因 

癲癇的病因，源自各種影響腦的疾病 ，例如出生前後腦部缺氧、

頭部外傷、腦膜炎、腦炎、先天性腦部畸形、動靜脈畸形、腦瘤或腦

中風之後引起腦部的病變，這些都可以引起癲癇症的發生，只有很少

部份的病患是由於遺傳而來的。目前仍有約 60%左右的病患是找不到

原因的。 

 三、癲癇的臨床上表現 

臨床上，癲癇發作的情形可大致區分為兩大部分：全身性的發作

及局部性的發作。第一大類型是全身性的發作，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



大發作型，發作時病人會突然會發出一聲叫聲，然後患者會喪失意識

而跌倒在地上，兩眼往吊，眼神凝視，嘴唇發青，口中會流出口水來，

手和腳會有僵硬的情形，接著就有對稱性的抽搐現象。在發作時，有

可能會咬到舌頭或嘴唇，也可能尿失禁。發作的過程只有幾分鐘，然

後患者就會很疲勞、熟睡。 

    第二大類型是局部性的發作，它是在腦部的某個部位有異常的放

電現象。在腦部功能區有異常放電的情形，即可引起臨床相對的症

狀。例如在運動區的部位發生了異常的放電，這時病人的手、腳或是

臉部會有不自主的抽搐的情形。如果發生在感覺區時，病人會有異常

的感覺（包括麻木、蟻行、刺痛等）。至於發生在管理記憶的區時，

病人可能會產生似曾相識的感覺，或者是對他熟悉的環境感到陌生及

迷惑。有些在視覺或聽覺區發生異常的放電，則會有幻覺、幻聽的情

況產生。 

 四、癲癇的診斷 

如何來確定癲癇症呢?不論任何種類的發作，如果有抽筋痙攣現

象，或是意識狀況發生障礙，一定要去找醫師，以便確定發作的原因。

醫師為了判斷這個發作是不是癲癇，旁觀者(家人、同事、同學)對於

發作當時的情形，應儘可能詳細地描述是很重要的。至於患者本身，

最多只能夠形容他的「預兆」，至於發作當時，他就毫無記憶。 

    然後，醫生將做一個詳盡的理學及神經學檢查，之後會安排腦電

圖檢查。腦電圖檢查能夠提供醫師，判斷是否有癲癇及何種發作類型

相當重要的依據。在治療期間，也可以由腦電圖判斷，治療是否充分



有效。除了腦電圖檢查外，還必須要有一個詳細的實驗室生化檢查。

另外，腦部影像檢查可能是必要的，例如腦部的電腦斷層掃瞄攝影或

核磁共振攝影等，對於尋找癲癇的病因非常有價值。 

五、癲癇發作的處置 

1.保持冷靜，仔細觀察病患發作症狀，可以提供醫師診斷、治療參考。

2.將病患附近尖銳物品移開，若有軟墊或衣物可墊在病患頭下。 
3.病患口中若有食物或假牙要將之掏出，若病患處於僵直狀況嘴巴無

法張開，切勿把手伸入病患口腔內，或硬塞物品讓病患咬。 
4.將病患臉側放，讓口水及分泌物流出，以免堵塞呼吸道。 
5.陪伴病患至神智清醒，並告知發作的情況，並給予安慰。 
6.病患連續抽慉五分鐘以上，或連續發作間神智沒有回復。此為癲癇

重積狀態須將病患快速送醫治療。 
 

參考資料：「台灣癲癇醫學會」 警語：所有衛教資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

，無法取代醫師診斷與相關建議，若有身體不適，請您儘速就醫，以免

延誤病情。 

 


